




















































































而能破于暗？此灯初燃时，不能及于暗。若灯燃时不能到暗，若不到暗，不

应言破暗。复次：灯若不及暗，而能破暗者，灯在于此间，则破一切暗。若

谓灯虽不到暗，而力能破暗者，此处燃灯，应破一切世间暗，俱不及故。而

实此间燃灯，不能破一切世间暗，是故汝说灯虽不及暗，而力能破暗者，是

事不然。复次：若灯能自照，亦能照于彼，暗亦应如是，自蔽亦蔽彼。若谓

灯能自照亦照彼，暗与灯相违，亦应自蔽亦蔽彼。若暗与灯相违，不能自蔽

，亦不蔽彼，而言灯能自照亦照彼者，是事不然，是故汝喻非也。

　　［讲］问：灯正点起了的时候，能够“破暗”，“暗”破了之后，我也

知道：灯中没有“暗”，灯照的处所也没有“暗”。答：你这才是一个大笑

话！怎样可以说：正点灯的时候，而能够“破暗”呢？什么理由呢？因为灯

最初才点的时候，这灯上的光，还没有及到“暗”，设若初点灯的时，不能

到“暗”的地方，既然灯光没有到“暗”，那就不应当说“破暗”。

　　再来说说：假定你一定要说：灯光虽然是不及于“暗”，然而又能够“

破暗”，那么，灯在这里，岂不是能破全世界上一切的“暗”吗？设若你又

说：灯光虽然是没有到“暗”的地方，然而它的力能够“破暗”的话，那么

，此处燃灯，应当能破一切世界上的“暗”啊！然而这里点灯，不能够破一

切世界上的“暗”，所以你说的：灯光虽然是没有到“暗”，而力能够“破

暗”的话，是不对的。

　　还有：设若灯能够照自己，又能够照其他的东西，那么，“暗”也是一

样，应当能够障蔽自己，也能够障蔽一切。设若灯光同黑暗是相违的，黑暗

既然不能够障彼、障自，那你说的灯光，能够自照、照他，也是不对，所以

你说的譬喻是用不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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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能自生亦生彼者，今当更说：此生若未生，云何能自生？若生已自生，

已生何用生？此生未生时，应若生已生，若未生生。若未生而生，未生名未

有，云何能自生？若谓生已而生，生已即是生，何须更生？生已更无生，作

已更无作，是故生不自生。若生不自生，云何生彼？汝说自生亦生彼，是事

不然。住、灭亦如是。

　　［讲］前面先破“能例”的“喻”，现在来破“所例”的“法”。所以

说：你前面所说的那个“生”，能“自生”又能“生彼”，现今再来说说：

试问：你这一个“生”，设若还没有“生起”的时候，怎样能够“自生”呢

？假定说已经生“自生”了，那么，“已生”、用不着“再生”了。就是说

：这个生“未生”的时候，还是生了之后“再生”？还是没有生“才生”？

设若你说：是没有“生”才“生”，要知道：“未生”、就叫做“未有”，

“未有”怎样能够“自生”呢？假定你又说：是“生”了之后才“生”的。

如果“生”了之后，那就是“生”，又何必“再生”做什么？因为“生”了

用不着“再生”，好像作东西一样，作过了用不着再作，所以这个“生”，

是不能“自生”，设若自己都不能“生”，又怎样可以“生彼”呢？好像：

自己尚且都不能“生存”，还能够保护别人“生存”吗？所以你说：能“自

生”又能“生彼”，哪能有这件事呢？“生”既然是这样，那“住”和“灭

”的道理，也可照这样推知啊！

是故生、住、灭是有为相，是事不然；生、住、灭有为相不成故，有为法空

。有为法空故，无为法亦空。何以故？灭有为，名无为涅槃，是故涅槃亦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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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无生、无住、无灭，名无为相；无生、住、灭则无法，无法不应作

相。若谓无相是涅槃相，是事不然。若无相是涅槃相，以何相故，知是无相

？若以有相知是无相，云何名无相？若以无相知是无相，无相是无，无则不

可知。

　　［讲］现在把上面所说的“有为法”，来作一结论：所以说：是故生、

住、灭，你们把它当作“有为相”，是不对的。生、住、灭说它是“有为相

”既然不成，那“有为法”就是“空”，有为法既然是“空”，无为法当然

也是“空”，什么原因呢？因为把“有为法”灭掉了，才叫做“无为”的“

涅槃”。因为既然没有“有为”，所以“无为”的“涅槃”，也是没有。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没有生、住、灭，才叫做“无为相”。那么，既然

没有生、住、灭，当然是“无法”，“无法”的东西，就不应当作“相”。

设若你说：“无相”可算是“涅槃相”，那也是不对。假定说：“无相”就

是“涅槃相”的话，那么，请问你用什么“相”，可以知道“涅槃”是“无

相”呢？设若你是因“有相”而知“无相”，那么，“有相”是有相状的，

怎样叫做“无相”呢？设若因“无相”而知道是“无相”，“无相”就是“

无”，“无”就是“不可知”的事相啊！

若谓如众衣皆有相，唯一衣无相，正以无相为相故，人言取无相衣，如是可

知无相衣可取；如是生、住、灭是有为相，无生住灭处，当知是无为相，是

故无相是涅槃者，是事不然。何以故？生、住、灭种种因缘皆空，不得有有

为相，云何因此知无为？汝得何有为决定相，知无相处亦无为？是故汝说众

相衣中无相衣，喻涅槃无相者，是事不然。又衣喻，后第五门中广说。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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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法皆空；有为法空故，无为法亦空；有为、无为法空故，我亦空；三事

空故，一切法皆空。

　　［讲］现在来说一个譬喻：设若你说：好像在许多衣服里面，都是有牒

纹的，叫做“有相衣”；里面唯有一件没有牒纹的，就叫做“无相衣”。正

是因为这一件衣服没有牒纹的相，所以人家说：拿“无相衣”来！因为这个

原故，就可以知道“无相衣”是可以取的。这譬喻明白了，就可以知道：有

生、住、灭，既然是“有为”，那么，无生、住、灭，应当知道是“无为”

，是故无生、住、灭，是“涅槃”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怎样知道它是不

对呢？因为我在前面说过了生、住、灭，用种种理由，可以证明它是“空”

，根本上就没有“有为相”，“有为相”既然没有，怎样可以因“有为”而

知道“无为”呢？我真真倒要来请问你一下：你得到什么“有为法”的“决

定相”，而知道“无相处”是“无为”呢？所以你前面说的在众相衣中有一

件“无相衣”，用它来譬如“涅槃”的“无相”，是不可以的。所以知道：

一切“有为法”都是“空”的，“有为法”既是“空”，“无为法”当然也

是“空”，“有为”和“无为”通同都“空”了，还有什么“我”不空吗？

“有为”、“无为”、“我”，三件事都“空”，一切法当然是“空”。

观有相无相门第五

复次：一切法空。何以故？

　　有相相不相，无相亦不相；离彼相不相，相为何所相？

有相事中相不相，何以故？若法先有相，更何用相为？复次：若有相事中相

得相者，则有二相过：一者先有相，二者相来相。是故有相事中相无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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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相事中相亦无所相，何法名无相，而以有相相？如象有双牙，垂一鼻，头

有三隆，耳如箕，脊如弯弓，腹大而垂，尾端有毛，四脚粗圆，是为象相。

若离是相，更无有象可以相相。如马竖耳，垂鬃，四脚同蹄，尾通有毛，若

离是相，更无有马可以相相。如是有相中相无所相，无相中相亦无所相；离

有相、无相，更无第三法可以相相，是故相无所相。

　　［讲］这第五门是观察“有相”和“无相”，都是没有的。本论唯一的

主张：就是一句话：“一切法空”而分做十二门的理由，来说明“空”的所

以罢了。所以先征问：何以知道“一切法空”的原故？就是说：如果这一法

是“有相”，既然已经有了“相”，当然用不着再有“相”；如果这一法本

来就是“无相”，好像：龟无毛，兔无角一样，既然是“无相法”，当然不

能再加上什么“相”。试问：离开了上面这两种：“有相”和“无相”，要

怎样再成一个什么“相”呢？

　　以下是用长行来解释这偈颂的。我说“有相”的事物中，再不能“加相

”，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件事物上已经先有“相”，试问：更用“相”

做什么？我们再来研究：设若这有“相”的事物中，再加上一个“相”，那

就会生出两种过失；一种是先有的“相”，一种是后加的“相”。所以“有

相”之中再“加相”，是不合乎道理。

　　“有相”之中“无所相”我已经懂了，然而“无相”之中总可以“有所

相”吧？“无相”之中也不能“有所相”，什么原故呢？试问：你有看见过

哪一种“无相法”上“有所相”呢？好像一只象吧！因为它有两个长牙，一

个很长的鼻子垂下来，头顶上有三个包，耳朵好像畚箕一样，背脊同弓一样

的弯弯，肚子很大的也垂下来了，尾巴上有许多毛，四只脚很粗大而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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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象的相啊！试问：设若离开了上面这许多相，哪里还有一个象的相可

以去相吗？再好像一匹马吧！马的耳朵是竖起来的，两边的鬘是分开来垂下

去，四只脚同蹄以及尾巴通同有毛，设若离开了这许多相，还有一匹马的相

可以去相吗？因此，无论“有相”中是“无所相”，“无相”中也是“无所

相”，试问：离开了这“有相”和“无相”，再没有第三法可以做“所相”

啊！所以一切法上决定没有什么“所相”。

相无所相故，可相法亦不成。何以故？以相故知是事名可相。以是因缘故，

相、可相俱空；相、可相空故，万物亦空。何以故？离相、可相，更无有物

。物无故，非物亦无；以物灭故名无物，若无物者，何所灭故名为无物？物

、无物空故，一切有为法皆空；有为法空故，无为法亦空；有为、无为空故，

我亦空。

　　［讲］我们要知道：要先有“物”，然后才可以说是有“相”。反过来

也可以说：“相”既然都没有，那么，这东西也是没有。什么原因呢？因为

有“相”，所以才知道这件东西是可以“相”的。现在因为“相”既然没有

，所以“可相”的物体也是没有，二者皆空。“相”同“可相”的物体都“

空”，所以一切万物皆“空”。什么理由呢？因为一切万物“有”的话，都

不能离开“相”和“可相”；如果离开了“相”和“可相”，当然就没有“

物”。“物”既然没有，“非物”也是没有；因为“物”灭了，所以才叫做

“非物”；设若“物”都没有，那说什么“灭”，既无物“灭”，说什么“

无物”？“物”和“无物”都“空”，所以一切有为法都“空”。有为法既

然是“空”，无为法也是“空”，因为是对待得名的啊！有为、无为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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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还有什么“我”不空呢？

观一异门第六

复次：一切法空。何以故？

　　［讲］如果我们用智慧去过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知道“体用”和“心法

”都不是一、异。因为：体是“体”，用是“用”，怎样可以说它是“一”

？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也不能说它是“异”。“心”和“万法”

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意思。为什么要说它是非“一”非“异”呢？其目的就

是要说一切法都是“空”。理由就在下面说明。

相及与可相，一异不可得，若无有一异，是二云何成？是相、可相，若一不

可得，异亦不可得；若一、异不可得，是二则不成，是故相、可相皆空。相

、可相空故，一切法皆空。

　　［讲］“相”是“相状”，“可相”是“物”，“相”和“物”是“一

”吗？当然不是；那么，“相”和“物”是“异”吗？譬如白纸，“纸”和

“白”是两样吗？当然也是不对！结果，“一”也不对，“异”也不对，所

以“相状”和“物”都是“空”啊！“相状”和“事物”都是“空”，所以

“一切法”都是“空”。

问曰：相、可相常成，何故不成？汝说相、可相一、异不可得，今当说：凡

物或相即是可相，或相异可相，或少分是相，余是可相。如识相是识，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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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识更无识；如受相是受，离所用受更无受，如是等相，即是可相。

　　［讲］外人看见论主说：“相”和“物”，一、异都不对，心里有一点

不服气，所以论主说一、异都不能成，外人偏偏要说一、异都可成。现在先

说“相”和“物”是“一”的例子。例如：识的分别“相”，和识的“体”

，你能够说它不是“一”吗？试问：离开了分别的功用，还有什么识的“体

相”呢？又例如受也是一样。试问：离开了领纳的功用，哪里还有什么受的

“体相”呢？把上面两个例子看过了之后，就可以知道：“相”和“事物”

是“一个”啊。

如佛说灭爱名涅槃，爱是有为有漏法，灭是无为无漏法；如信者有三相，乐

亲近善人，乐欲听法，乐行布施，是三事身、口业故，色阴所摄；信是心数

法故，行阴所摄，是名相与可相异。

　　［讲］上面举的例子是证明“相”和“事物”是一，现在要举过例子来

说明“相”和“事物”是“异”。例如佛平常对我们所说的：要灭除了“爱

”才叫做“涅槃”，因为“爱”是生灭的“染污法”，“涅槃”是不生灭的

“清净法”，所以爱和涅槃绝对是“异”。又好像一个有信心的人一样，他

一定有“三种相”来表示他的“信心”：一、他喜欢去亲近良师善友的善知

识，二、他一定是喜欢听闻正法，三、他更喜欢布施救济穷苦的人。因为知

道亲近善人，可以得到教训；听闻正法，可以得开智慧；布施穷苦，可以得

增福报。然而这“三事”是属于身、口的“色阴”所摄，而“信心”是在“

行阴”中“善心所”里面所摄，可见“相”和“事体”也是“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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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正见是道相，于道是少分；又生、住、灭是有为相，于有为法是少分，如

是于可相中少分名相。是故或相即可相，或相异可相，或可相少分为相；汝

言一、异不成故，相、可相不成者，是事不然。

　　［讲］现在拿“正见”来做比例：好像有正知、正见的人，就是“道”

的相。什么原因呢？因为“道”有八种，所谓：“八正道”。然而“正见”

是八正道之一，所以叫做“少分”。还有，生、住、异、灭也是有为法的表

相，然而有为法的范围很大，无论是“色法”、“心法”、“心所法”，乃

至“不相应行法”，都是属于“有为法”，现在生、住、异、灭是属于“不

相应行法”里面一少部分，所以也叫做“少分”。这样说起来：在事物中有

“少分”的相，也可以叫做“相”。因为这种原故：或“相”和“事物”是

“一”，或“相”和“事物”是“异”，或“事物”中有“少分”的“相”，

你们一定要说：“一”、“异”都不成，所以“相”和“可相”的事物也都

不成，我们以为是不对。

答曰：汝说或相是可相，如识等；是事不然。何以故？以相可知名可相，所

用者名为相，凡物不能自知，如指不能自触，如眼不能自见，是故汝说识即

是相可相，是事不然。复次：若相即是可相者，不应分别是相是可相；若分

别是相是可相者，不应言相即是可相。复次：若相即是可相者，因果则一。

何以故？相是因，可相是果，是二则一；而实不一，是故相即是可相，是事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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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是论主破他们所说的“相”和“可相”是“一”的不对。什么

理由呢？因为“相”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叫它是“可相”的话，就是因为有

“能相”，才知道有“可相”的境界。所用者是“相”，所以你说“相”和

“可相”是“一”，当然不对。还有，设若“相”和“可相”是“一”的话

，那么，又何必分别这是“相”，那是“可相”呢？如果你一定要分别这是

“相”，那是“可相”的话，那就不可说两个是“一”啦！还有，你一定要

说是“一”，那就变成了因果是“一”，因为“相”是因，“可相”是果，

你说“相”就是“可相”，所以因果就应当是“一”，然而事实上并不是“

一”，所以你们说：“相”就是“可相”的事物，当然是不对。

汝说相异可相者，是亦不然。汝说灭爱是涅槃相，不说爱是涅槃相；若说爱

是涅槃相，应言相、可相异，若言灭爱是涅槃相者，则不得言相可相异。又

汝说信者有三相，俱不异信，若无信则无此三事，是故不得言相可相异。又

相可相异者，相更复应有相，则为无穷。是事不然，是故相可相不得异。

　　［讲］再说：你说“相”和“可相”是“一”，固然是不对；就是说“

相”和“可相”是“异”，也是不对！什么原因呢？因为你说灭除了“爱”

才是“涅槃”的义相，你不是说：“爱”就是“涅槃相”。如果说“爱”就

是“涅槃相”，应当说“相”和“可相”的事物是“异”，设若说“灭爱”

就是“涅槃相”，那就不可以说“相”和“可相”是“异”。这段文里面，

有一个字你若是明白了，你才可以全盘明白，哪一个字呢？就是灭爱的“灭

”字，这“灭”就是“涅槃”，这“灭”既然就是“涅槃”，那“灭”的“

相”，和“涅槃”的“可相”，怎样可以说“相”和“可相”是“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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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你不是说：“信者”有，亲近知识，听闻正法，欢喜布施这“三相”

，要知道这“三相”是不能离开“信”啊！因为有“信”的人，才有这“三

相”，如果没有“信”的人，是决定没有这“三相”，所以“三相”和“信

”不能说是异。还有，“相”和“可相”如果一定说它是“异”的话，那么

，“相”中更有“相”，这样一来，岂不是会犯无穷的过患吗？那是不对，

因此，“相”和“可相”的事物，决定不能说是“异物”。

问曰：如灯能自照亦能照彼，如是相能自相，亦能相彼。答曰：汝说灯喻，

三有为相中已破。又自违先说，汝上言相可相异，而今言相自能相，亦能相

彼，是事不然。又汝说可相中少分是相者，是事不然。何以故？此义或在一

中，或在异中，一异义先已破故，当知少分相亦破。如是种种因缘相、可相

，一不可得，异不可得，更无第三法成相、可相，是故相、可相俱空。是二

空故，一切法皆空。

　　［讲］现在先拿一个比喻来说：好像灯一样：能“自照”又能“照人”

。论主说：这个比喻用得不对，因为灯的譬喻，在前面三有为相中已经破过

了！同时，也是违背你自己所说的话，因为你上面说“相”和“可相”是“

异”，现在为什么又说“相”和“可相”是“一”呢？

　　纵然你说“可相”中有“少分相”，也是不对，什么原因呢？因为“相

”和“可相”，无论是“一”或是“异”在前面都破过了，所以你说“可相

”中有“少分相”也是不对。

　　这样说来，上面所说过的种种因缘，可以知道“相”和“可相”，无论

是“一”或是“异”，都是不对，除此一、异之外，更没有第三法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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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所以知道“相”和“可相”都是“空”，“相”和“可相”既然都是“

空”，所以“一切法”当然是“空”，因为“一切法”不出“相”和“可

相”啊！

观有无门第七

复次：一切法空。何以故？有无一时不可得，非一时亦不可得，如说： 

     有无一时无，离无有亦无，不离无有有，有则应常无。

有无性相违，一法中不应共有，如生时无死，死时无生，是事中论中已说。

若谓离无，有“有无”过者，是事不然。何以故？离无云何有有？如先说：

法生时通自体七法共生，如阿毗昙中说：有与无常共生。无常是灭相，故名

无。是故离无，有则不生。若不离无常，有有“生”者，有则常无。若有

“无常”者，初无有住，常是坏故；而实有住，是故有不常无。若离无常，

有“有”生者，是亦不然，何以故？离无常，“有”实不生。

　　［讲］“有”“无”两种范围很宽，一、有色无色，二、有见无见，三

、有对无对，四、有果无果，五、有相无相，六、有漏无漏，七、有为无为

，八、有明无明，九、有性无性，十、有生无生等……此中所明的，单说：

“有”、是指“生”“住”；“无”、是指“异”“灭”。

　　现在再来说说：一切法都是“空”的。怎样知道呢？因为：“有”和“

无”同“一时”固然是不可以，就是“异时”也是不可以。先举出颂文，然

后用长行再来解释；他告诉我们：有、无相违互相破，有、无相对不可离。

第一：“有”和“无”这两种体性，是互相违背的。因为一法中，“有”和

“无”不能同时共有，这道理很容易明白：好像“生”的时候，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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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死”的时候也不是“生”，这道理在中论上已经说过了。设若你说

：离开了“无”，可以有“有”，没有过咎的话，那是不对的。什么原因呢

？离开了“无”，哪里有“有”呢？因为“有”和“无”是相对的。在前面

已经说过了一回：法生时通自体七法共生，好像在《阿毗昙论》里面说的：

“有”和“无常”是“相对法”，因为“无常”是“灭相”，所以灭“有”

才叫做“无常”。如果离开了“无”，“有”也就没有；如果不是离开了“

无常”，有一个“有”生起来的话，那这个“有”就没有“对待”，没有“

对待”的“有”，那是“常无”，若是“常无”，也就没有“住”，因为“

常无”，哪里有什么“住”呢？但事实上是有“住”，所以“有”不是“常

无”，设若离开了“无常”，有一个“有”生起来的话，是不对的！什么原

因呢？就是离开了“无常”，就没有“有”生起来啊！

问曰：有生时，已有无常而未发，灭时乃发，坏是有。如是生、住、灭、老

、得，皆待时而发。有起时，生为用，令有生；生灭中间，住为用，持是有

；灭时，无常为用，灭是有；老变生至住，变住至灭；无常则坏；得常令四

事成就；是故法虽与无常共生，有非常无。

　　［讲］这一段文，是外人救前面所破之义。假定外人有这样一个问：“

有”生时，已经就有了“无常”，不过没有发现而已；一到了“灭”的时候

，乃发现了坏是“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生、住、灭、老、得，不过

是待时而发罢了。“有”起来了的时候，就有“生”的作用，所以令有“生

”；如果在“生”和“灭”的两中间，那是以“住”为用，就是保持这个“

有”；一到了“灭”的时候，那就是以“无常”为用，就是把这个“有”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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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老”是由“生”而变至“住”，又由“住”而变至“灭”，一到了

“无常”的时候，那就完全把“有”坏掉了。至于“得”，那是常令“生”

“住”“异”“灭”四事成就，所以一切法虽然是与“无常”共生，但是这

个“有”，而不是“常无”。这一段，是以“体”虽同时，而“用”是前后

来救破。

答曰：汝说无常是灭相，与有共生，生时有应坏，坏时有应生。复次：生灭

俱无。何以故？灭时不应有生，生时不应有灭，生灭相违故。复次：汝法无

常与住共生，有坏时应无住，若住则无坏，何以故？住坏相违故。老时无住

，住时无老。是故汝说生、住、灭、老、无常、得，本来共生，是则错乱。

　　［讲］这一段是破救，答复前面的话：你们说：“无常”是“灭相”，

“同生相”是“同时共生”，那么，“生”的时候就应当有“坏”，“坏”

时也应当有“生”，因为你说“生”“灭”可以“同时”啊！这样一来，“

生”也不成“生”，“灭”也就不成“灭”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灭”

时不应当有“生”，“生”时也不应当有“灭”，“生”和“灭”这两个东

西是互相违背啊！还有，你们又说：“无常”的东西和“住”又是共生，因

为“无常”就是“坏”，“坏”和“住”是相反的，所以“有”如果是“坏

”了的时候，当然是没有“住”，设若在“住”的时候，也还没有坏，什么

原因呢？因为“住”和“坏”这两件东西，也是互相违背的啊！如果一变了

“老”相，那当然不会像从前那样照常的“安住”，如果是“住”的时候，

那就没有变成“老”相。所以你们所说的“生”“住”“灭”“老”，“无

常”和“得”都是同时共生，决没有这种道理，那是错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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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是有若与无常共生，无常是坏相，凡物生时无坏相，住时亦无坏相

，尔时非是无无常相耶？如能识故名识，不能识则无识相；能受故名受，不

能受则无受相；能念故名念，不能念则无念相；起是生相，不起则非生相；

摄持是住相，不摄持则非住相；转变是老相，不转变则非老相；寿命灭是死

相，寿命不灭则非死相；如是坏是无常相，离坏非无常相。若生住时，虽有

无常，不能坏有。后能坏有者，何用共生为？如是应随有坏时，乃有无常。

是故无常虽共生，后乃坏有者，是事不然。如是有、无、共不成，不共亦不

成，是故有、无空。有、无空故，一切有为空；一切有为空故，无为亦空；

有为、无为空故，众生亦空。

　　［讲］这一段说明“有”“无”不能同时。什么原故呢？因为“有”设

若和“无常”共生的话，然而“无常”是“坏”的意义，凡物正“生”的时

候，还没有“破坏”，就是正在“住”的时候，也还没有“破坏”，这“生

”“住”的时候，岂不是没有“无常相”吗？好像能够“认识”才叫做“识

”，如果不能“认识”，那就没有“识相”。能“领纳”才叫做“受”，如

果不能“领纳”，也能叫做“受”吗？就是因为心里面能够“起念”，不能

“念”那就没有“念相”。所以“起”是“生”的相，“不起”就没有“生

相”；能够摄持不失，才叫做“住相”，如果不能摄持的话，那当然不能够

叫做“住相”。有转变是“老”的现相，不转变那就不是“老相”；一到了

寿命灭时才叫做“死相”，寿命还没有灭，当然不叫做“死”。知道了上面

这许多比例，也可以知道“坏”就是“无常”的表相，离开了“坏相”，哪

里还有什么“无常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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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若你又说：“生”和“住”的时候，虽然是有“无常”，在当时不能

“坏有”，将来能够“坏有”的话，那就用不着说生、住、灭是共生，这样

应当说：随便什么时候凡有“坏”时就有“无常”，所以你们小乘人说：“

无常”虽然是共生，不过是以后会“坏有”的话，是不合乎道理。依照上面

的道理说起来，无论你说是“有”“无”共生，或是“有”“无”不共生，

都是不能成立，所以“有”、“无”皆“空”。“有”和“无”既然都是

“空”，那么，一切有为生灭法，当然是“空”，有为法既然都“空”了，

那无为法也就没有“对待”了！“有为”和“无为”统通都“空”了，而

“众生”当然也“空”。

观性门第八

复次：一切法空。何以故？诸法无性故。如说：

　　见有变异相，诸法无有性，无性法亦无，诸法皆空故。

诸法若有性，则不应变异，而见一切法皆变异，是故当知诸法无性。复次：

若诸法有定性，则不应从众缘生；若性从众缘生者，性即是作法；不作法不

因待他名为性，是故一切法空。

　　［讲］要知道《十二门论》的目的，和中论百论一切般若经是相同的，

无非要我们了达一切法是“空”，然而所说的方法不同，所以有各式各样的

说法，现在这一门是用般若的智慧，去觉察一切法的本性是怎样？所以最后

的结论是“空”。

　　先说一首颂的宗旨，然后用长行来解释。论主说：宇宙万有，森罗万象

，形形色色的一切法，设若真有一个固定常恒不变的“体性”，那么，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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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有“成、住、坏、空”“生、老、病、死”“生、住、异、灭”花开花

谢、沧海桑田的“变异性”，然而在事实上，我们明明白白看见一切法是有

“变异”，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切法是“无性”啦。再说：设若一切

法如果有一个固定不变异的东西，那么，一切法就不应当从众多“因缘”所

生的。反过来说：一切法如果是从众多“因缘”所生的话，那这“体性”是

有为所作的东西；因为，如果不是有为所作的东西，那就用不着等待其他的

东西来帮助，然后才来立这个假名。现在我们知道一切法都是“众缘成就”

，所以同时也知道一切法都是“空”，因为佛学上有一句术语“缘生性空”

啊！

问曰：若一切法空，则无生无灭；若无生灭，则无苦谛，若无苦谛，则无集

谛；若无苦、集谛，则无灭谛；若无苦灭，则无至苦灭道；若诸法空无性，

则无四圣谛。无四圣谛故，亦无四沙门果；无四沙门果故，则无贤圣。是事

无故，佛、法、僧亦无，世间法皆亦无，是事不然，是故诸法不应尽空。

　　［讲］这一段是外人责论主：若说一切法都是“空”，即是“断灭见”，

一切佛法也都破坏了！所以问：设若一切都是“空”的话，那么，“生”和

“灭”也就没有了！“生”“灭”如果没有，那佛说的“苦谛”当然也是没

有。没有“苦”的“果”，哪里有“苦”的“因”？“苦果”“苦因”既然

都没有，当然无所谓“灭”，没有“灭谛”，也用不着有“道”。设若照你

说：一切法都是“空无自性”，哪里还有什么“四圣谛”呢？四圣谛的法尚

且没有，还说什么“四沙门”的“圣果”呢？没有圣果，那一切贤、圣也都

没有了，这样一来，佛、法、僧没有，世间法也没有，这成个什么话，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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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主张一切法都是“空”是不对的。

答曰：有二谛：一、世谛，二、第一义谛。因世谛，得说第一义谛，若不因

世谛，则不得说第一义谛；若不得第一义谛，则不得涅槃。若人不知二谛，

则不知自利、他利、共利。如是若知世谛，则知第一义谛；知第一义谛，则

知世谛。汝今闻说世谛，谓是第一义谛，是故堕在失处。诸佛因缘法，名为

甚深第一义，是因缘法无自性故，我说是空。

　　［讲］外道邪见虽多，然而不出“断”“常”二见，不是说“有”，即

是说“空”，佛法是即“有”明“空”故非“常”，即“空”明“有”故非

“断”，所以“二谛”才是“中道”。“世谛”、即世俗人共同知道的；“

第一义谛”、是佛菩萨才知道的。怎样叫做即“世谛”而明“第一义谛”呢

？就是说：宇宙万有，所见的事物，虽是“有”，而是“幻有”、“假有”

；不是“实有”、“真有”；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所成”，既

是“因缘”，所以“性空”；法法“缘生”，法法“性空”，“缘生”是“

世俗谛”，“性空”、是“第一义谛”，“缘生”不碍“性空”，而“性

空”不碍“缘生”；所谓：“二谛”融通，非“空”非“有”，即是“中道

妙谛”；虽万行齐修，而悟达一法不可得，此与凡夫“执著实有”不同；虽

一法不可得，而不妨万行齐修，此与外道“断灭邪见”不同，除此两端，方

称正法。此一段文，研究者可再三细读，方能得大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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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诸法不从众缘生，则应各有定性五阴，不应有生灭相五阴，不生不灭，即

无无常；若无无常，则无苦圣谛。若无苦圣谛，则无因缘法集圣谛。诸法若

有定性，则无苦灭圣谛，何以故？性无变异故。若无苦灭圣谛，则无至苦灭

道。是故若人不受空，则无四圣谛。若无四圣谛，则无得四圣谛；若无得四

圣谛，则无知苦，断集，证灭，修道，是事无故，则无四沙门果；无四沙门

果故，则无得向者；若无得向者，则无佛；破因缘法故，则无法；以无果故

，则无僧；若无佛、法、僧，则无三宝。若无三宝，则坏世俗法，此则不然

，是故一切法空。

　　［讲］这一段是大乘家申说之理：就是说：假定一切法，不是从“众缘

生”的话，那就应当每一法各各有一定不可改变决定的“体性”；一切法设

若有决定“体性”的话，那就没有“苦谛”；“苦谛”，为什么又要称它是

“圣谛”呢？因为是圣人所亲证，也就是圣人所说，所以四种都叫做“圣谛

”。如果没有苦谛的“果”，当然也没有感苦果的“因”——“集谛”。苦

“果”和苦“因”都没有，那也就没有“灭谛”。一切法设若是决定有“性

”，是不可改移的话，那也就用不着灭苦集之“道”了！

　　所以，如果不接受“空”的道理，那就没有苦、集、灭、道四圣谛，四

谛法既然没有，那还说什么“得”？无“得”、也就无“果”；无“果”、

也就无“佛”；无“佛”、亦无“法”；无“法”、亦无“僧”；佛、法、

僧“三宝”都没有了，那“世俗谛”就破坏了！有没有这种道理呢？所以要

相信一切法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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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若诸法有定性，则无生、无灭、无罪、无福，无罪福果报，世间常是

一相，是故知诸法无性。若谓诸法无自性，从他性有者，是亦不然，何以故

？若无自性，云何从他性有？因自性，有他性故。又他性，即亦是自性，何

以故？他性即是他自性故。若自性不成，他性亦不成；若自性、他性不成，

离自性、他性，何处更有法？若有不成，无亦不成。是故今推求无自性、无

他性，无有、无无故，一切有为法空。有为法空故，无为法亦空；有为、无

为尚空，何况我耶？

　　［讲］我们再来说说：设若一切法有一定不可改移“体性”的话，那当

然也就没有什么生灭罪福果报，这样一来，世间岂不是变了“恒常和一相”

吗？恐怕没有这种道理吧？所以，应当知道一切法是没有“固定的体性”啊！

　　设若又转过来说：一切法、“自性”虽然是没有，然而有“他性”，对

不对呢？也是不对！怎样知道不对呢？因为自、他是相对的，“自性”既然

没有了，就没有相对的，所以不能立“他性”。

　　还有一层道理：在我这边说是“他”，如果在他那边还是说“自”，这

个道理很容易知道，所以，“自性”没有，“他性”也是没有。

　　设若“自性”、“他性”都没有，离开了这两种之外，哪里还有第三件

东西呢？所以，“有”和“无”都不能成立。因此，“自性”和“他性”，

“有”和“无”，都是“空”；有为法既然是“空”，那无为法，以及我相

、法相，更不必谈了。

观因果门第九

复次：一切法空。何以故？诸法自无性，亦不从余处来。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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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于众缘中，毕竟不可得，亦不余处来，云何而有果？

众缘若一一中，若和合中，俱无果，如先说。又是果不从余处来，若余处来

者，则不从因缘生，亦无众缘和合功。若果众缘中无，亦不从余处来者，是

即为空。果空故，一切有为法空；有为法空故，无为法亦空；有为、无为尚

空，何况我耶？

　　［讲］这一门是观察“因”“果”，最后都是不可得，所以先立宗，次

申理。本论的宗旨，就是“一切法空”。然而理、是有多方面的，此门所说

的理，就是诸法自己没有“实体”，无“实体”、就是无“自性”；不从“

余处”来，就是无“他性”。所以说：“果”在“众缘”中，究竟是不可得

的；也不是从别处来的，所以结论：云何而有“果”呢？每一法的自身，叫

做“果”；对另外一法，能够帮助他，叫做“缘”。连自身尚且不可得，还

说什么帮助别人呢？所以说：“众缘”中，设若一样一样拆散了固然是没有

“果”，就是把许多和合起来，也是没有“果”；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同时

，还要知道这“果”也不是从“余处”来的，设若是从“余处”来的话，那

就不是从“因缘所生”，也就没有“众缘和合”的“功”能；设若这“果法

”，“众缘”中没有，“余处”也没有，这明明是“空”。“果法”如果是

“空”，那么，一切“有为法”当然是“空”；有为法既“空”，无为法也

是“空”，因为没有对待了；有为法和无为法都“空”了，还可以说有“我

”吗？

观作者门第十

复次：一切法空。何以故？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不可得故。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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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作及他作，共作无因作，如是不可得，是则无有苦。苦自作不然，何以

故？若自作即自作其体，不得以是事即作是事，如识不能自识，指不能自

触，是故不得言自作。

　　［讲］这一门重要的就是研究有没有创造宇宙人生的一个“能作”的“

人”。如果是“有”的话，试问：是自己“作”自己呢？还是他人来“作”

自己呢？或是自他来共“作”呢？还是无因无缘忽然间“作”出来的呢？下

面虽然开出了四法，其实只要一个“自作”不成，其他三种“作”就可以例

知了。

　　现在先来研究“自作”不成；怎样知道“自作”不成呢？设若是“自作

”的话，就有三种过患：一、若已经有了“自体”，那又何用更“作”呢？

二、若“自体”尚未有，怎样能够“作”呢？三、纵然有“自体”，则其所

“作”者应非自己，什么原因呢？好像眼识不能识自己的眼识，手指不能触

自己的手指，所以无论怎样不可以说自己“能作”自己。

他作亦不然，他何能作苦？问曰：众缘名为他，众缘作苦故，名为他作，云

何言不从他作？答曰：若众缘名为他者，苦则是众缘作；是苦从众缘生，则

是众缘性，若即是众缘性，云何名为他？如泥瓶，泥不名为他；又如金钏，

金不名为他；苦亦如是，从众缘生故，众缘不得名为他。复次：是众缘，亦

不自性有，故不得自在，是故不得言从众缘生果。如中论中说：“果从众缘

生，是缘不自在；若缘不自在，云何缘生果？”

　　［讲］前面说的“自作”既然不能成立，那么，“他”也不能作“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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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众缘所生法，这“众缘”岂不是“他”吗？“众缘”作“苦”，所以叫

做“他作”，为什么不是“他作”呢？答：设若“众缘”叫做“他”的话，

那么，“苦”是“众缘”作，因为“苦”是“众缘”生，那“苦”的本体就

是“众缘”；“苦”的本体如果就是“众缘”，那怎样可以把“众缘”当做

另外一个东西呢？好像泥瓶一样，瓶的本身就是泥，你怎样可以把泥当做“

他”呢？又好像金戒指一样，怎样可以把金当做外面的“他”呢？所以“苦

”也是这样，“苦”既然是“众缘”所生，不能说“众缘”是“苦外”别的

东西啊。明白上面举出来两个譬喻，那“苦”和“众缘”也是不能分家，同

是一样的道理。

　　再来说说：就是“众缘”的本身，也是没有“自性”，不得“自在”，

所以不可以说从“众缘”可以生“果”。好像中论上说过的：你们一定要说

：“果”是从“众缘”所生，其实“众缘”本身上就是“不自在”！设若“

众缘”本身既然“不自在”，那怎样可以说：从“众缘”而生“果”呢？

如是，苦不从他作、自作，共作亦不然，有二过故。若说自作苦、他作苦，

则有自作、他作过，是故共作苦亦不然。若苦无因生，亦不然，有无量过故

，如经中说：裸形迦叶问佛：苦自作耶？佛默然不答。世尊！若苦不自作者

，是他作耶？佛亦不答。世尊！若尔者，苦自作他作耶？佛亦不答。世尊！

若尔者，苦无因无缘作耶？佛亦不答。如是四问，佛皆不答者，当知苦则是

空。

　　［讲］如是上面所说的“苦”，既然不是“自作”，又不是“他作”，

自、他既无“本体”，怎样可以说是“苦作”？所以有过！那么，无因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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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好呢？既然可以“无因”而有，那煮沙可以成饭，压土可以出油，因为

你说“无因”可以有“苦”，所以过患更多！好像在《阿含经》中有这样一

个故事：有一天有一个外道叫做裸形迦叶的问佛上面四件事，世尊都是不睬

他，这是什么用意？在佛的本意，“苦性”本来是“空”，还说什么地方来

的呢？

问曰：佛说是经，不说苦是空，随可度众生，故作是说；是裸形迦叶谓人是

苦因，有我者说：好丑皆神所作，神常清净无有苦恼，所知所解悉皆是神，

神作好丑苦乐，还受种种身；是以邪见故问佛，苦自作耶？是故佛不答，苦

实非是我作。若我是苦因，因我生苦，我即无常。何以故？若法是因，及从

因生法皆亦无常，若我无常，则罪福果报皆悉断灭，修梵行福报是亦应空。

若我是苦因，则无解脱。何以故？我若作苦，离苦无我能作苦者，以无身故

。若无身而能作苦者，得解脱者亦应是苦，如是则无解脱。而实有解脱，是

故苦自作不然。他作苦亦不然，离苦何有人而作苦与他？

　　［讲］问的人是小乘，同在一个意义上，有两种说法：小乘说，佛所以

不答，因为他是挟邪见来问。大乘则曰：是“空”。所以小乘人说：佛说是

经，不是说“苦”是“空”，是因为随可度的众生，故作是说。下面就是小

乘人的理由：因为是裸形迦叶，他说“人是苦因”，是一班主张有神我的人

说：无论是“好”是“丑”，都是“灵魂”所作，这有灵魂的神我是“清净

”，他是没有“苦恼”的；所知所解通同都是神我，神我能作好、丑和苦、

乐，所以“还受种种身”；因是邪见故来问佛，因为“苦”实在不是“神我

所作”，故佛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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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呢？设若神我是“作苦”的“因”，因为神我既然能“生苦”，

那么，神我当然是“无常”；什么原因呢？设若这件东西，无论是作“能生

”的“因”，或是从因“所生”的“果”，那都是“无常”，如果神我也是

“无常”的话，那罪福果报，通同都断灭了，这样一来，修行的人，福报也

就没有了！还有，设若神我是“苦”的“因”，那也就不能“解脱”；什么

原因呢？神我设若能够“作苦”，那么，离开了“苦”，也就没有一个能“

作苦”的神我，因为神我自己既然是“无身”，“无身”的东西，怎样能“

作苦”呢？设若“无身”真能“作苦”，那么，得“解脱”者也应当是“苦

”，那也就没有得“解脱”的人，然而实在是有得“解脱”的人，所以若说

苦是“自作”当然是不对。

　　“自作苦”既然不对，“他作苦”也是不对，因为离开了“自”，哪里

有一个什么人来作苦给“他”呢？

复次：若他作苦者，则为是自在天作，如此邪见问，故佛亦不答。而实不从

自在天作。何以故？性相违故。如牛子还是牛；若万物从自在天生，皆应似

自在天，是其子故。复次：若自在天作众生者，不应以苦与子，是故不应言

自在天作苦。

　　［讲］再说：设若说“苦”是“他”所作的，那就是“自在天”所作了

，这样的邪见来问佛，所以佛不答。而实实在在不是从“自在天”所作，什

么原因呢？因为“自在天”的相，和“众生”的相，形状是不同啊！好像牛

子还是牛的相，若万物一定是从“自在天”所生的话，那应当和“自在天”

相貌无大分别，因为“众生”是“自在天”的儿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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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设若一定是“自在天”作的话，那就不应当给苦加在儿子身上，

因此，不应当说“苦”是“自在天”所作。

问曰：众生从自在天生，苦乐亦从自在所生，以不识乐因，故与其苦。答曰

：若众生是自在天子者，唯应以乐遮苦，不应与苦。亦应但供养自在天，则

灭苦得乐，而实不尔，但自行苦乐因缘，而自受报，非自在天作。

　　［讲］问：众生从“自在天”生，所以“苦”和“乐”也就是“自在天

”所生，但是因为众生不知道“乐因”，所以自在天给“苦”与众生。答：

真是岂有此理！设若众生是自在天的儿子，那做父亲的人，但应当代儿子除

“苦”赐“乐”，不应当给“苦”与众生。同时，也就应当供养“自在天”

，就可以灭“苦”得“乐”，然而在事实上又不是这样，完全是由“自己

”作“恶”受“苦报”，作“善”受“乐报”，与“自在天”有什么关系？

复次：彼若自在者，不应有所须，有所须自作，不名自在；若无所须，何用

变化作万物，如小儿戏？复次：若自在作众生者，谁复作是自在？若自在自

作，则不然，如物不能自作。若更有作者，则不名自在。

　　［讲］再来说说：如果真是“自在”，那就不应当要受用的“物”；如

果要“物”受用，那就不叫做“自在”了；设若自在天不要“物”受用，那

又何必变化这“宇宙万有”做什么，岂不是和小孩游戏一样？

　　还有，你说：众生是由“自在天”所“生”，那么，“自在天”又由哪

一个所“生”呢？你不能说是由自己所“生”，因为世间上决定没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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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己的道理，假定你又说，“自在天”另外还有一个人来“生”他，那

也不能称做“自在”了。

复次：若自在是作者，则于作中无有障碍，念即能作。如自在经说：自在欲

作万物，行诸苦行，即生诸腹行虫；复行苦行，生诸飞鸟；复行苦行，生诸

人天。若行苦行，初生毒虫，次生飞鸟，后生人天，当知众生从业因缘生，

不从苦行有。复次：若自在作万物者，为住何处而作万物？是住处，为是自

在作？为是他作？若自在作者，为住何处作？若住余处作，余处复谁作？如

是则无穷。若他作者，则有二自在，是事不然；是故世间万物，非自在所作

。

　　［讲］还有一个道理：设若“自在天”真能够“作”的话，那在“作”

的时候，就不会有所障碍，心里面一动念，就可以作成功。但是在他们自己

经上说的：自在天欲“作万物”的时候，要先行种种苦行，才生出许多毒虫

和飞鸟以及人天。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切众生的“苦”“乐”，都是

由各人自己“善”“恶”的“业力”所“生”，决定不是由什么“自在天”

修苦行所“生”的。

　　再来说说：设若“自在天”真能够“作万物”的话，那我倒要来请问一

下：你住在什么地方“作”的呢？这个住处是你自己“作”的呢？还是另外

一个人“作”的呢？设若说：是你自己“作”的，那你又住在什么地方“作

”呢？设若你又说在别处“作”，那么，别处又是什么人“作”的呢？这样

，如果一直的推上去，那就要犯无穷无尽的过患啊！设若是别人“作”的话

，那就有两个“作”者的“自在天”，你赞成吗？所以世间的万物，决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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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在天”所“作”。

复次：若自在作者，何故苦行供养于他，欲令欢喜从求所愿？若苦行求他，

当知不自在。复次：若自在作万物，初作便定，不应有变，马则常马，人则

常人，而今随业有变，当知非自在所作。复次：若自在所作者，即无罪福、

善恶、好丑，皆从自在作故，而实有罪福；是故非自在所作。

　　［讲］还有：设若万物是“自在天”所“作”的话，为什么还要行种种

苦行来供养“自在天”令他欢喜，来从他求愿，如果要修苦行求他的话，那

就“不自在”了！

　　还有一层道理：设若万物真是“自在天”所“作”的话，那一“作”就

定了，再不要有变动，那么，马、永远就是马，人、永远就是人，而事实上

不是这样。是随各人自己所造的善、恶所“变移”，因此，就可以知道：不

是“自在天”所“作”，也就“不自在”了。

　　还有：设若真是“自在天”所“作”的话，那也就没有什么“罪”和“

福”，“善”同“恶”，“好”与“丑”；因为你说的：一切的一切，都是

“自在天”所“作”；然而，事实上是有“罪”、“福”，“善”、“恶”

，“好”、“丑”，可见不是由“自在天”所“作”。

复次：若众生从自在生者，皆应敬爱，如子爱父，而实不尔，有憎、有爱；

是故当知非自在所作。复次：若自在作者，何故不尽作乐人，尽作苦人，而

有苦者，乐者？当知从憎、爱生，故不自在；不自在故，非自在所作。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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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自在作者，众生皆不应有所作；而众生方便各有所作；是故当知非自在

所作。复次：若自在作者，善恶苦乐事不作而自来，如是坏世间法。持戒修

梵行，皆无所益，而实不尔；是故当知非自在所作。

　　［讲］文分四段：一、众生不应不敬自在天，二、自在天不应不爱众生

，三、众生用不着各各自作，四、善恶苦乐都是可以不作而来，那把因果法

就破坏了！

　　一、设若是由“自在天”生的话，那众生就应当恭敬爱念“自在天”才

对，好像儿子敬爱父母一样；而事实上不是这样，有一部分“众生”不敬“

自在天”的，所以知道“众生”不是“自在天”所“作”。

　　二、众生如果真是“自在天”作的话，为什么不通同作“快乐”的人？

而事实上有许多“苦”人，可见“自在天”的心有不平等，有“嗔”心作“

苦”人，有“爱”心作“乐”人，既然有“苦”有“乐”，可见“众生”不

是“自在天”所“作”。

　　三、如果一切物都是“自在天”已经通同“作好”了的话，那众生的生

活：衣、食、住、行的用物，不要自己“再作”；而事实上还是要众生各各

自己操心劳力去“作”，可见不是由“自在天”一人包办。

　　四、如果一切的一切，真真是由“自在天”一人“作”的话，那我们众

生，不作“善事”而“快乐”会来，不作“恶事”而“苦”会加害到我们身

上，那世间上一切“道德”、“伦理”、“法律”、“善恶”种种行为都没

有用了，就是“持戒修行”的好人，也就没有好处；假定真是这样，那一切

的道德行为通同被破坏了，那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而在事实上又不

是这样，可见一切善、恶都是由“众生”自己所“作”，决定不是由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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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天”所“作”。

复次：若福业因缘故于众生中大，余众生行福业者亦复应大，何以贵自在？

若无因缘而自在者，一切众生亦应自在；而实不尔，当知非自在所作。若自

在从他而得，则他复从他，如是则无穷，无穷则无因；如是等种种因缘，当

知万物非自在生，亦无有自在。如是邪见问他作故，佛亦不答。共作亦不然

，有二过故。众因缘和合生故，不从无因生，佛亦不答。是故此经但破四种

邪见，不说苦为空。答曰：佛虽如是说，从众因缘生苦，破四种邪见，即是

说空。说苦从众因缘生，即是说空义，何以故？若从众因缘生，则无自性；

无自性，即是空。如苦空。当知有为、无为、及众生，一切皆空。

　　［讲］我们再来讨论：设若是因为“自在天”有“福业因缘”的原故，

所以他在“众生”中是最“大”，如果真是照这种说法，假定其余的“众

生”，“福业因缘”超过了他的话，岂不是“众生”更“大”过于“自在

天”吗？这“自在天”还有什么特别的尊贵呢？

　　如果没有“因缘”而“自在”的话，那么，一切众生也可以没有“因缘

”而得“自在”；而在事实上确不是这样，所以知道一切的一切不是“自在

天”所“作”。如果“自在天”也是由别人所“作”，那别人又有别人，岂

不是要犯“无穷”之过吗？“无穷”到了最后，还是“无因”。

　　像上面所说的这许多道理，就可以知道万物不是“自在天”所生；根本

上他自身就没有“自在”，因为外道心里面藏了这种种邪见，所以佛不睬

他，也可以暗示他所问的不对。

　　外道因论主说“自作苦”和“他作苦”都不对，心里还觉得自、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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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恐怕是对吧！所以论主说：“共作苦”也是不对。因为既然没有自、他，

好像龟毛和兔角，两个东西合起来可以生个儿子，当然是不可以。

　　或者又说：既不是“自作”、“他作”、“共作”，那大约是“无因而

有”吧？所以论主又说：既是众多之“因缘”和合而有，当然不可说是“无

因”，所以佛也不答他。因这种原故，所以在佛经上面，但破“自作”、“

他作”、“共作”、“无因作”四种邪见，不说“苦”是“空”。

　　上面既然破了外人，自己的主张不能不说出来！所以论主答：佛虽然这

样说：从许多“因缘”和合生“苦”，破外道四种邪见，就是说“空”。“

苦”既然是从“众缘”所“生”，那当然就是说“空”，什么原故呢？因为

一切法既是“众缘”所“生”，那一定是没有“自性”，“无自性”是什么

？当然就是“空”。“苦”、我们既然知道了是“空”，那有为法，以及无

为法，乃至众生一切法，都是“空”。

观三时门第十一

复次：一切法空。何以故？

因与有因法，前时、后时、一时生、不可得故。如说：

若法先后共，是皆不成者，是法从因生，云何当有成？先因后有因，是事不

然。何以故？若先因后从因生者，先因时则无有因，与谁为因？若先有因后

因者，无因时有因已成，何用因为？若因有因一时，是亦无因，如牛角一时

生，左右不相因。如是因非是果因，果非是因果，一时生故；是故三时因果

皆不可得。

　　［讲］这一段里面有一个名词很特别，就是“有因”这两个字，“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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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意思？“有因”就是“果”。“果”就是“果”，为什么要说他是

“有因”呢？因为对前面的“因”来说，他固然叫做“果”，如果对后面“

果法”来说，他又叫做“因”了。所以看见“有因”二字，直呼他是“果”

，岂不是更容易知道吗？

　　这一段是观察“时”不可得。现在再来说说：一切法本来是“空”，怎

样知道他是“空”呢？就是研究这“因”同“果”两个东西，无论是“因”

在“果”前，或“因”在“果”后，或“因”“果”同时，都是“生相”不

可得，怎样知道不可得？先说一首颂，然后来解释。

　　好像说：先有“因”而后有“果”，觉得对吧？其实不然！怎样知道不

对呢？因为，“因”和“果”是对待得名的，例如有儿子才有母亲的头衔，

假定没有儿子，当然不能叫做母亲；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有“果

”才可以叫做“因”，现在既然没有“果”，“因”的名字当然是没有，所

以说：先有“因”而后有“果”，是不对的，试问：这“因”是谁家的“因

”呢？

　　设若你又说：先有“果”而后有“因”，对不对呢？那更是滑稽！我没

有听过人家说：先有儿子，而后才有母亲啊！那么，母亲和儿子同时有好不

好呢？那你自己去想想，看看对不对？好像牛左右两个角，它们有什么互相

的关系呢？这样说起来：“因”也不是“果家”的“因”，而“果”也不是

由“因家”来的“果”，因为你说因、果是一时有啊！最后看起来：“因”

在“果”前，“因”在“果”后，“因”“果”同时，都是不合乎正理。

问曰：汝破因果法，三时中亦不成！若先有“破”后有“可破”，则未有“

可破”，是“破”破谁？若先有“可破”而后有“破”，“可破”已成，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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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破为？若“破”、可破一时，是亦无因，如牛角一时生，左右不相因故。

如是破不因可破，可破不因破。答曰：汝破可破中，亦有是过。若诸法空，

则无破无可破，我今说空，则成我所说。若我说破可破定有者，应作是难。

我不说破可破定有故，不应作是难。

　　［讲］先假设外人来问：你们大乘破因果法三时中都是不可得，这道理

也是不能成立！什么原因呢？如果你们大乘先有一个“破”，而后才有一个

“可破”的东西，那么，假定“可破”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试问：你们大

乘用“破”来“破”什么人呢？这是说：先有“破”是不对的。

　　假定反过来说：先有“可破”，而后有“破”，对不对呢？也是不对！

因为“可破”东西已经成功了，那又何必再用“破”做什么？

　　设若你又说：“破”和“可破”一时有好不好呢？也是不对！因为如果

是“一时”，那彼此就没有关系！好像牛两角，左和右是没有因果的关系！

因为左角不是因右角生，右角也不是因左角生，因为你说是同时而有啦！这

样一来，可知道：“破”、是不因“可破”而有，“可破”、也不是因“破

”而有，可说是“破”和“可破”两个东西，是完全没有关系！

　　论主对他笑了一笑，向来我都是用这种方法来难你，现在你又拿我用的

来难我，真是一个大笑话！要知道：药是因病而施设的，如果没有病，当然

也用不着药！因为你们小乘人有“执”，所以我们才用“空”来破，如果你

们“执”的病好了的话，当然我们的“空”药也用不着了，说什么“破”和

“可破”是先、后或一时有呢？这岂不是废话吗？设若我说一定有“破”和

“可破”，你可以这样问难我，然而我没有说有一定的“破”和“可破”，

所以你这问难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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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眼见先时因，如陶师作瓶。亦有后时因，如因弟子有师，如教化弟子

已，后时识知是弟子。亦有一时因，如灯与明。若说前时因、后时因、一时

因不可得，是事不然。答曰：如陶师作瓶，是喻不然。何以故？若未有瓶，

陶师与谁作因？如陶师，一切前因皆不可得。后时因亦如是不可得；若未有

弟子，谁为是师？是故后时因亦不可得。若说一时因如灯明，是亦同疑因，

灯明一时生，云何相因？如是因缘空故，当知一切有为法、无为法、众生皆

空。

　　［讲］外人用三个譬喻来成立他“因先果后”“果先因后”“因果同时

”的主张，都给论主破得一干二净！怎样知道呢？例如你说：

　　“因先果后”用陶师和瓶来作譬喻：在你的意思以为是陶师在先是“因

”，瓶在后是“果”，可见先有陶师后有瓶，岂不是先“因”后“果”吗？

殊不知因果是对待得名的，若没有“果”，就不可说他是“因”，好像没有

儿子，怎样可以说他是母亲呢？所以没有瓶的“果”，照样不能说陶师是“

因”，所以先“因”后“果”的主张，是不能成立。

　　“先果后因”的主张，也是不对！就好像你们自己举的例：说师父的“

果”在先，弟子的“因”在后，意思就是说：师父在先，弟子在后，岂不是

先“果”后“因”吗？其实这种道理，是和前面一样不能成立！怎样知道呢

？因为要有弟子，才可以安立师父的名字，现在弟子还没有，怎样可以自己

先安立一个师父的名字呢？岂不是一个大笑话吗？所以你们说：先“果”后

“因”，那更是不对。“因果同时”你用灯和明来做譬喻，证明你的“因”

“果”一时有，殊不知灯和明不是两个东西，试问：哪一个是“因”？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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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果”？“因”“果”尚且分不清，还说什么一时不一时，所以你们外

人立的三时，都是不能成立的，明白了“三时皆空”的道理，所以无论是有

为法，或无为法，以及一切众生，都是“空”。

观生门第十二

    复次：一切法空。何以故？

生、不生、生时不可得故，今生已不生，不生亦不生，生时亦不生。如说:

生果则不生，不生亦不生，离是生不生，生时亦不生。生名果起出，未生名

未起未出，未有生时名始起未成。是中生果不生者，是生生已不生。何以故

？有无穷过故，作已更作故。若生生已生第二生，第二生生已生第三生，第

三生生已生第四生；如初生生已有第二生，如是生则无穷，是事不然，是故

生不生。

　　［讲］这一门就是观察“生”，究竟是生已“生”，还是未生“生”，

或者是生时“生”，结果，“生法”都是不可得，所谓“无生”；“无生”

就是“空”。现在先来讨论生已“生”不对的理由，好像豆子既然榨出了油

，再不能出油，甘蔗榨出了水，再不能出水，如果出了再出，那就会犯无穷

无尽的过患。所以说：生果不生者，就是“生”了之后不能“再生”，如果

“再生”的话，那就好像作已再作，即是“无穷”。所以“生已”不可“再

生”。

复次：若谓生生已生，所用生生，是生不生而生，是事不然，何以故？初生

不生而生，是则二种生：生已而生，不生而生故。汝先定说，而今不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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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已不应作，烧已不应烧，证已不应证，如是生已不应更生；是故生法不生

，不生法亦不生，何以故？不与生合故。又一切不生有生过故，若不生法生

，则离生有生，是则不生。若离生有生，则离作有作，离去有去，离食有食

，如是则坏世俗法，是事不然；是故不生法不生。复次：若不生法生，一切

不生法皆应生；一切凡夫，未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应生，不坏法阿罗汉

烦恼不生而生，兔马等角不生而生，是事不然；是故不应说不生而生。

　　［讲］我们再来说说：设若说“生过”了之后“再生”的话，那么，你

所用的“生生”方法，还是“不生”那个方法，那怎样对呢？因为你从前那

个“不生”的东西，现在忽然间又“生起”来了，那变了有两种“生”：一

种是“生了”再“生”，一种是“不生”会“生”，这样一来，你从前说的

话好像是“定”，现在又“不定”了！在道理说起来：应当作过了是用不着

再作，烧完了怎样可以再烧，证过了果位的人，哪里可以再有证的道理呢？

明白了这个原因：所以“生过”了之后是不能“再生”。

　　“不生法”那更是不能“生”，什么道理呢？因为一个是“不生”，一

个是“生”，两个东西好像冰和炭一样，怎样合得起来呢？还有一个道理：

如果“不生”的东西，还是照常可以“生”的话，那一定是有过患的！好像

兔可以生角，龟可以生毛，石女可以生儿一样的过患，所以“不生法”是一

定“不生”的。

　　如果离开了“生法”还是有“生”，那么，离开了“作”还是有“作”

，离开了“去”还是有“去”，离开了“食”还是有“食”，如果真是这样

，那把世俗法通同破坏了，怎样可以呢？所以“不生法”是决定“不生”的。

　　还有，如果“不生法”真是可以“生”的话，那么，一切“不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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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是通同可以“生”吗？这样一来，那还得了，一切凡夫本来没有成佛，

也可以叫做佛；一切阿罗汉本来已经断除了烦恼，岂不是照常可以生起烦恼

吗？本来是兔没有角，也可以生角，试问：有没有这种道理呢？当然是没有

；所以无论怎样，也不应当说，“不生法”是可以“生”的。

问曰：不生而生者，如有因缘和合、时、方、作者、方便具足，是则不生而

生，非一切不生而生、是故不应以一切不生而生为难。答曰：若法生时，方

、作者、方便、众缘和合生，是中先定有不生，先无亦不生；又有无亦不生

，是三种求生不可得，如先说。是故不生法不生。

　　［讲］这里破外人转救，外人的意思就是说：我所说的“不生”的东西

也可以“生”的话，并不是通通可以“生”，要有种种“因缘”和合，好像

“时间”和“空间”，以及“创造者”，这许多条件具足才可以“生”，并

不是一点因缘都没有就可以“生”，因此，你们大乘不可以一切“不生”而

“生”来作难。

　　论主答复他的意思是这样：设若照你们说：要有“时”、“方”、“作

者”，种种众缘和合故有“生”的话，那么，和前面第二门观有果无果门一

样的有过！就是“因”中先有“果”固然是“不能生”，“因”中先无“果

”那是更“不能生”，至于“有”“无”是相违，除了这三种之外，再找一

个“生相”是不可得，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所以“不生法”是“不能生”。

生时亦不生，何以故？有生生过，不生而生过故。生时法生分不生，如先说

。未生分亦不生，如前说。复次：若离生、有生时，则应生时生，而实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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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生时，是故生时亦不生。复次：若人说生时生，则有二生：一、以生时

为生，二、以生时生。无有二法，云何言有二生？是故生时亦不生。复次：

未有生、无生时，生于何处行？生若无行处，则无生时生，是故生时亦不生

。

　　［讲］外人听见论主说：“生已”固然不能“再生”，“未生”也是“

不生”，所以他转过来说：“生时”总可以“生”吧？殊不知“生时”是不

能离开“生”和“未生”的两间，如果离开了“生”，哪里还有什么“生时

”呢？前面既然说过：“生已”不能“再生”，“未生”更不能“生”，那

么，“生时”，就不能离开“生”和“未生”各一分，所以更不能“生”。

还有一个意思：假定离开了“生”，有“生时”，或者可以说是“生时生”

，然而离开了“生”，实在没有“生时”，怎样可以说“生时生”呢？还有

：你如果真要说有“生时生”，那就有两个“生”：一个叫做“生时”为“

生”，还有一个就是“生时生”，然而，过细研究起来，哪里有两个“生”

呢？所以说“生时”有“生”是不对的。其实，未有“生”，当然就没有“

生时”，试问：“生”在何处现行？“生”、既然没有处所现行，那就是“

无生”！所以“生时”，实在是不可“生”。

如是生、不生，生时皆不成，生法不成故，无生、住、灭亦如是。生、住、

灭不成故；则有为法亦不成；有为法不成故，无为法亦不成；有为、无为法

不成故，众生亦不成。是故当知：一切法无生，毕竟空寂故。

　　［讲］照上面说起来，无论是“生”、“不生”，“生时”皆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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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的“因”法尚且不成，那“所生”的“果”法更不必谈！“生”既然

不可得，那“住”和“灭”，当然是一样不可得！因为有“生”，才可以说

“住”“灭”，“生”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住”“灭”呢？“生”“住

”“灭”既然通同不可得，那一切“有为法”、“无为法”，以及“众生”

，当然是不可得了！把上面《十二门论》的道理明白了之后，我们所得到的

印象，就知道一切法是“无生”，是毕竟“空寂”的。

　　编者对于“唯识”的经论，讲说较详，对于“般若”及“三论”也是非

常的崇敬。我这种思想，是由两方面来的：一是：我知道佛陀本人所证的境

界，实在是无法可说，也就不能说；然而为了要度众生的原故，又不能不说

，但是众生的根性有种种不同，所以佛陀所说的法门，亦随之有异；所谓：

应以“真如”得度者，即说华严、圆觉、楞严、法华、涅槃诸经而度之；应

以“唯识”得度者，即说深密、楞伽、密严诸经而度之；应以“真空”得度

者，即说诸部般若而度之，所以我对于佛法，不批评诸经教义之深浅，只以

佛陀说法利益众生为旨趣。二是：依据太虚大师“八宗”平等，“八宗”殊

胜，“八宗”都有弘扬之必要遗训，所以凡是圣教，我都喜欢接受，这是为

佛弟子的应有之态度！故除讲“唯识”之外，而对于“三论”乐而浅显说之

，使一般众生应以“三论”得度者，故随喜结缘以作同种般若之资粮。

　　   即说偈曰：

　　　   佛自证境界　　一切不可说

　　　   凡有所说者　　为利众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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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门论讲话
	龙树菩萨造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说曰：今当略解摩诃衍义。问曰：解摩诃衍者，有何义利？答曰：摩诃衍者
	，是十方三世诸佛甚深法藏，为大功德利根者说。末世众生薄福钝根，虽寻经文不能通达，我愍此等，欲令开悟；又欲光阐如来无上大法，是故略解摩诃衍义。
	　　［讲］龙树菩萨说：我现今要略略解释“大乘”的义理。自己先来问起
	问曰：摩诃衍无量无边不可称数，直是佛语，尚不可尽，况从解释演散其义
	？答曰：以是义故，我初言略解。
	问曰：何故名为摩诃衍？答曰：摩诃衍者，于二乘为上，故名大乘；诸佛最
	大，是乘能至，故名为大；诸佛大人乘是乘故，故名为大；又能灭除众生大
	苦，与大利益事，故名为大；又观世音、得大势、文殊师利、弥勒菩萨等，
	是诸大士之所乘故，故名为大；又以此乘，能尽一切诸法边底，故名为大；
	又如《般若经》中，佛自说摩诃衍义无量无边，以是因缘，故名为大。
	大分深义，所谓空也。若能通达是义，即通达大乘，具足六波罗密，无所障
	碍，是故我今但解释空。解释空者，当以十二门入于空义。

	观有果无果门第二
	复次：诸法不生。何以故？
　　先有则不生，先无亦不生，有无亦不生，谁当有生者？
	若果因中先有则不应生，先无亦不应生，先有无亦不应生。何以故？若果因
	中先有而生，是则无穷。如果先未生而生者，今生已复应更生。何以故？因
	中常有故，从是有边复应更生，是则无穷。
	问曰：果虽先有，以未变，故不见。答曰：若瓶未生时，瓶体未变故不见者
	，以何相知，言泥中先有瓶？为以瓶相有瓶，为以牛相、马相故有瓶耶？若
	泥中无瓶相者，亦无牛相、马相，是岂不名无耶？是故汝说因中先有果而生
	者，是事不然。
	等先有，变亦先有，应当可见，而实不可得，是故汝言未变故不见，是事不
	然。
	若谓未变不名为果，则果毕竟不可得。何以故？是变先无，后亦应无，故瓶
	等果毕竟不可得。若谓变已是果者，则因中先无，如是则不定：或因中先有
	果，或先无果。
	复次：若因中先有果生者，是则因、因相坏；果、果相坏。何以故？如氎在缕，如果在器，但是住处，不名为因。何以故？缕、器非氎、果因故。若因坏，果亦坏，是故缕等非氎等因。因无故，果亦无。何以故？因因故，有果 成。因不成，果云何成？
	复次：若因中先有果生，则不应言因缕有氎，因蒲有席。若因不作，他亦不作，如氎非缕所作，可从蒲作耶？若缕不作，蒲亦不作，可得言无所从作耶
	？若无所从作，则不名为果。若果无，因亦无，如先说。是故从因中先有果生，是则不然。
	若谓因中先亦有果亦无果而果生，是亦不然。何以故？有、无性相违故；性相违者，云何一处？如明暗、苦乐、去住、缚解，不得同处；是故因中先有果先无果，二俱不生。复次：因中先有果先无果，上有无中已破。
	两种法，都是“无相”。因为没有“相”的原故，所以有为、无为二法都是
	“空”。现在来先说“有为法”，不是因“相”来成立的。


	观一异门第六
	复次：一切法空。何以故？
	相及与可相，一异不可得，若无有一异，是二云何成？是相、可相，若一不可得，异亦不可得；若一、异不可得，是二则不成，是故相、可相皆空。相
	、可相空故，一切法皆空。
	如佛说灭爱名涅槃，爱是有为有漏法，灭是无为无漏法；如信者有三相，乐亲近善人，乐欲听法，乐行布施，是三事身、口业故，色阴所摄；信是心数法故，行阴所摄，是名相与可相异。
	如正见是道相，于道是少分；又生、住、灭是有为相，于有为法是少分，如是于可相中少分名相。是故或相即可相，或相异可相，或可相少分为相；汝言一、异不成故，相、可相不成者，是事不然。
	汝说相异可相者，是亦不然。汝说灭爱是涅槃相，不说爱是涅槃相；若说爱是涅槃相，应言相、可相异，若言灭爱是涅槃相者，则不得言相可相异。又汝说信者有三相，俱不异信，若无信则无此三事，是故不得言相可相异。又相可相异者，相更复应有相，则为无穷。是事不然，是故相可相不得异。
	三有为相中已破。又自违先说，汝上言相可相异，而今言相自能相，亦能相
	彼，是事不然。又汝说可相中少分是相者，是事不然。何以故？此义或在一
	中，或在异中，一异义先已破故，当知少分相亦破。如是种种因缘相、可相
	，一不可得，异不可得，更无第三法成相、可相，是故相、可相俱空。是二
	空故，一切法皆空。
	复次：一切法空。何以故？有无一时不可得，非一时亦不可得，如说：             
	     有无一时无，离无有亦无，不离无有有，有则应常无。
	有无性相违，一法中不应共有，如生时无死，死时无生，是事中论中已说。若谓离无，有“有无”过者，是事不然。何以故？离无云何有有？如先说：法生时通自体七法共生，如阿毗昙中说：有与无常共生。无常是灭相，故名无。是故离无，有则不生。若不离无常，有有“生”者，有则常无。若有“无常”者，初无有住，常是坏故；而实有住，是故有不常无。若离无常，有“有”生者，是亦不然，何以故？离无常，“有”实不生。
	答曰：汝说无常是灭相，与有共生，生时有应坏，坏时有应生。复次：生灭
	俱无。何以故？灭时不应有生，生时不应有灭，生灭相违故。复次：汝法无
	常与住共生，有坏时应无住，若住则无坏，何以故？住坏相违故。老时无住
	，住时无老。是故汝说生、住、灭、老、无常、得，本来共生，是则错乱。
	相，寿命不灭则非死相；如是坏是无常相，离坏非无常相。若生住时，虽有
	无常，不能坏有。后能坏有者，何用共生为？如是应随有坏时，乃有无常。
	是故无常虽共生，后乃坏有者，是事不然。如是有、无、共不成，不共亦不
	成，是故有、无空。有、无空故，一切有为空；一切有为空故，无为亦空；
	有为、无为空故，众生亦空。
	因待他名为性，是故一切法空。
	问曰：若一切法空，则无生无灭；若无生灭，则无苦谛，若无苦谛，则无集
	谛；若无苦、集谛，则无灭谛；若无苦灭，则无至苦灭道；若诸法空无性，
	则无四圣谛。无四圣谛故，亦无四沙门果；无四沙门果故，则无贤圣。是事
	无故，佛、法、僧亦无，世间法皆亦无，是事不然，是故诸法不应尽空。
	答曰：有二谛：一、世谛，二、第一义谛。因世谛，得说第一义谛，若不因
	世谛，则不得说第一义谛；若不得第一义谛，则不得涅槃。若人不知二谛，
	则不知自利、他利、共利。如是若知世谛，则知第一义谛；知第一义谛，则
	知世谛。汝今闻说世谛，谓是第一义谛，是故堕在失处。诸佛因缘法，名为
	甚深第一义，是因缘法无自性故，我说是空。
	若诸法不从众缘生，则应各有定性五阴，不应有生灭相五阴，不生不灭，即
	无无常；若无无常，则无苦圣谛。若无苦圣谛，则无因缘法集圣谛。诸法若
	有定性，则无苦灭圣谛，何以故？性无变异故。若无苦灭圣谛，则无至苦灭
	道。是故若人不受空，则无四圣谛。若无四圣谛，则无得四圣谛；若无得四
	圣谛，则无知苦，断集，证灭，修道，是事无故，则无四沙门果；无四沙门
	果故，则无得向者；若无得向者，则无佛；破因缘法故，则无法；以无果故
	，则无僧；若无佛、法、僧，则无三宝。若无三宝，则坏世俗法，此则不然
	，是故一切法空。
	复次：若诸法有定性，则无生、无灭、无罪、无福，无罪福果报，世间常是
	一相，是故知诸法无性。若谓诸法无自性，从他性有者，是亦不然，何以故
	？若无自性，云何从他性有？因自性，有他性故。又他性，即亦是自性，何
	以故？他性即是他自性故。若自性不成，他性亦不成；若自性、他性不成，
	离自性、他性，何处更有法？若有不成，无亦不成。是故今推求无自性、无
	他性，无有、无无故，一切有为法空。有为法空故，无为法亦空；有为、无
	为尚空，何况我耶？
	众缘若一一中，若和合中，俱无果，如先说。又是果不从余处来，若余处来
	者，则不从因缘生，亦无众缘和合功。若果众缘中无，亦不从余处来者，是
	即为空。果空故，一切有为法空；有为法空故，无为法亦空；有为、无为尚
	空，何况我耶？
	自作及他作，共作无因作，如是不可得，是则无有苦。苦自作不然，何以
	故？若自作即自作其体，不得以是事即作是事，如识不能自识，指不能自
	触，是故不得言自作。
	若尔者，苦无因无缘作耶？佛亦不答。如是四问，佛皆不答者，当知苦则是
	空。
	复次：若他作苦者，则为是自在天作，如此邪见问，故佛亦不答。而实不从
	自在天作。何以故？性相违故。如牛子还是牛；若万物从自在天生，皆应似
	自在天，是其子故。复次：若自在天作众生者，不应以苦与子，是故不应言
	自在天作苦。
	问曰：众生从自在天生，苦乐亦从自在所生，以不识乐因，故与其苦。答曰
	：若众生是自在天子者，唯应以乐遮苦，不应与苦。亦应但供养自在天，则
	灭苦得乐，而实不尔，但自行苦乐因缘，而自受报，非自在天作。
	复次：彼若自在者，不应有所须，有所须自作，不名自在；若无所须，何用
	变化作万物，如小儿戏？复次：若自在作众生者，谁复作是自在？若自在自
	作，则不然，如物不能自作。若更有作者，则不名自在。
	复次：若自在作者，何故苦行供养于他，欲令欢喜从求所愿？若苦行求他，
	当知不自在。复次：若自在作万物，初作便定，不应有变，马则常马，人则
	常人，而今随业有变，当知非自在所作。复次：若自在所作者，即无罪福、
	善恶、好丑，皆从自在作故，而实有罪福；是故非自在所作。
	：若自在作者，众生皆不应有所作；而众生方便各有所作；是故当知非自在
	所作。复次：若自在作者，善恶苦乐事不作而自来，如是坏世间法。持戒修
	梵行，皆无所益，而实不尔；是故当知非自在所作。
	复次：若福业因缘故于众生中大，余众生行福业者亦复应大，何以贵自在？
	若无因缘而自在者，一切众生亦应自在；而实不尔，当知非自在所作。若自
	在从他而得，则他复从他，如是则无穷，无穷则无因；如是等种种因缘，当
	知万物非自在生，亦无有自在。如是邪见问他作故，佛亦不答。共作亦不然
	，有二过故。众因缘和合生故，不从无因生，佛亦不答。是故此经但破四种
	邪见，不说苦为空。答曰：佛虽如是说，从众因缘生苦，破四种邪见，即是
	说空。说苦从众因缘生，即是说空义，何以故？若从众因缘生，则无自性；
	无自性，即是空。如苦空。当知有为、无为、及众生，一切皆空。
	问曰：眼见先时因，如陶师作瓶。亦有后时因，如因弟子有师，如教化弟子
	已，后时识知是弟子。亦有一时因，如灯与明。若说前时因、后时因、一时
	因不可得，是事不然。答曰：如陶师作瓶，是喻不然。何以故？若未有瓶，
	陶师与谁作因？如陶师，一切前因皆不可得。后时因亦如是不可得；若未有
	弟子，谁为是师？是故后时因亦不可得。若说一时因如灯明，是亦同疑因，
	灯明一时生，云何相因？如是因缘空故，当知一切有为法、无为法、众生皆
	空。
	　　［讲］外人用三个譬喻来成立他“因先果后”“果先因后”“因果同时
	”的主张，都给论主破得一干二净！怎样知道呢？例如你说：

	观生门第十二
	    复次：一切法空。何以故？

	生、不生、生时不可得故，今生已不生，不生亦不生，生时亦不生。如说:
	生果则不生，不生亦不生，离是生不生，生时亦不生。生名果起出，未生名
	未起未出，未有生时名始起未成。是中生果不生者，是生生已不生。何以故
	？有无穷过故，作已更作故。若生生已生第二生，第二生生已生第三生，第
	三生生已生第四生；如初生生已有第二生，如是生则无穷，是事不然，是故
	生不生。
	作已不应作，烧已不应烧，证已不应证，如是生已不应更生；是故生法不生
	，不生法亦不生，何以故？不与生合故。又一切不生有生过故，若不生法生
	，则离生有生，是则不生。若离生有生，则离作有作，离去有去，离食有食
	，如是则坏世俗法，是事不然；是故不生法不生。复次：若不生法生，一切
	不生法皆应生；一切凡夫，未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应生，不坏法阿罗汉
	烦恼不生而生，兔马等角不生而生，是事不然；是故不应说不生而生。
	问曰：不生而生者，如有因缘和合、时、方、作者、方便具足，是则不生而
	生，非一切不生而生、是故不应以一切不生而生为难。答曰：若法生时，方
	、作者、方便、众缘和合生，是中先定有不生，先无亦不生；又有无亦不生
	，是三种求生不可得，如先说。是故不生法不生。
	、无生时，是故生时亦不生。复次：若人说生时生，则有二生：一、以生时
	为生，二、以生时生。无有二法，云何言有二生？是故生时亦不生。复次：
	未有生、无生时，生于何处行？生若无行处，则无生时生，是故生时亦不生
	。
	如是生、不生，生时皆不成，生法不成故，无生、住、灭亦如是。生、住、
	灭不成故；则有为法亦不成；有为法不成故，无为法亦不成；有为、无为法
	不成故，众生亦不成。是故当知：一切法无生，毕竟空寂故。




